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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组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（聘用）关

系的专业技术人才。 

（二）在我市船舶与海工装备行业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

术人才，以及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、外国人永久居留

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。 

（三）公务员（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）、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或考核认定职称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根据中央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和分类推进人才

评价机制改革有关精神，克服“唯论文、唯学历、唯资历、

唯奖项”等倾向，突出品德、能力和业绩评价导向，注重考

察各类人才的专业性、创新性和履责绩效、创新成果、实际

贡献。学历、资历要求，按照人社部明确的职称评价基本标

准条件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按照《人社部工信部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

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16 号）和《江苏

省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（苏职称﹝2021﹞

22 号）文件执行。 

（三）按照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

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改革实施方案〉的

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21〕132 号）规定，在船舶与海洋工程

技术领域生产一线岗位，具备高级工（三级）以上职业资格

或职业技能等级，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条件的技能人才可申报

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列职称。 

（四）按照人社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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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13 号）提出的要求，民

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一般在劳动关系所在地申报职称，如被

派驻外地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，可按有关规定在派驻地申报

职称。评审中突出工作能力和业绩考核，注重市场认可和对

企业的实际贡献。 

（五）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调整我省职

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苏人社发

〔2016〕356 号)的有关规定，申报本专业技术资格职称外语

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要求。 

（六）继续教育条件按照《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条例》、《关于南通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通职称办〔2021〕24 号）及相关政策规定执

行，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。 

（七）按照市职称办认定的相关优惠政策的规定和要求

执行。 

（八）申报人员资历（任职年限）截止时间为 2022 年

12 月 31 日，其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历（学位）证等，截止

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。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、论文、学

历(学位)证等，不作为评审的有效材料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登录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

站（http://rsj.nantong.gov.cn/）中“职称专栏”或“南

通市船舶工业行业协会”微信公众号查询评审条件、申报通

知等信息，登录江苏人社网办大厅（https://rs.jshrss.j- 

iangsu.gov.cn/index/）进行申报。 

http://rsj.nantong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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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材料报送。经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同意后，由所在

县（市）区人社职称部门对个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按照

规定的程序中转至“南通市船舶与海洋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

格”评审委员会(南通市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内)。 

（三）评委会评审。评委会按照规定程序开展评审工作，

若申报人数多，则分批次评审。 

（四）中评委评审结束后，由市人社部门对评审结果进

行公示并生成证书，申报材料不再退回。 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 

（一）材料清单 

1.网上申报生成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，打印后

由单位、县（市）、区审核盖章，一式 3 份（A3 规格双面打

印，其中 1 份装进附件材料，2 份骑马订装订，单独报送）; 

2.《申报人情况简介表》一式 8 份（A3 规格单面打印）; 

3.附件材料：以下材料按顺序装订成一册，中间用彩色

插页分隔： 

（1）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; 

（2）社保证明（参保缴费单或个人社保权益单）和身份

证复印件; 

（3）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复印件、学信网电子证书、助理

工程师证书复印件（或符合申报条件的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）以及有关技术职务聘任证明材料、近三年技术人

员年度考核表（其中年度考核表企业人员不作要求）； 

（4）继续教育证书及继续教育学习、培训等相关证明材

料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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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； 

（6）专业技术工作总结； 

（7）对照 《江苏省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技术资格条件

（试行）》中“工作经历（能力）、业绩、成果要求”条件，

提供佐证材料，并注明相关佐证材料符合以上条件中的哪一

条。 

（8）以上材料需在现场核验原件，并盖章。 

（二）装订要求和申报时间 

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2 份、《申报人情况简介表》

8 份、附件材料（平装）一份请用牛皮纸档案袋装入，一人

一袋。 

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逾期网上申报

系统将关闭。 

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10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五、有关事项说明 

（一）凡 2022 年度申报评审未获通过，且本年度未取得

新的业绩或成果的，今年不得连续申报。 

（二）对通过弄虚作假、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

的职称，一律予以撤销，并计入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诚信

档案库，记录期为 3 年。 

六、评审费用 

根据江苏省物价局、江苏省财政厅文件《江苏省物价局 

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同意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的

复函》（苏价费函〔2002〕62 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61 号）精

神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每人 300 元（含答辩费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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